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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樟政办规〔2023〕6 号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永泰县促进批发业稳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
《永泰县促进批发业稳增长若干措施》已经十八届人民政府

2023年第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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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泰县促进批发业稳增长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，扶持批发企业做优做强，鼓励

批发企业提升销售业绩实现提质增效，现制定以下支持措施：

一、鼓励限额以下批发业企业转型升级

1.对当年月度新增的限额以上批发企业，每新增一家给予企

业一次性补助 8万元。

2.对当年年度提升新增的限额以上批发企业，每新增一家给

予企业一次性补助 5 万元。

二、鼓励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

1.对按时报送统计报表的当年新增的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，

当年开票销售额达到 4亿元以上，按照企业开票销售额的万分之

2.4 比例给予奖励。

2.对按时报送统计报表的已在库非当年新增的限额以上批发

业企业，当年开票销售额达到 4亿元以上，且开票销售额同比增

长5%及以上的，按照企业开票销售额的万分之2.4比例给予奖励。

3.以上两项奖励，均不得超过企业当年涉及合同业务的地方经

济贡献的 80%。

三、兑现流程

1.以上奖励按年度予以兑现，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向主管单

位提出申请（提交以下材料: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银行基本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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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身份证、承诺书、开票额证明各 2份)，县主管部门负责收

集提供企业年度税收实缴入库情况，报请县财政局核定地方经济

贡献金额后，编制奖励方案提请县政府审批。县财政局根据批准

的最终方案安排扶持奖励资金下达县主管部门，县主管部门负责

支付兑现给企业。

2.企业申请奖励当年至申请奖补期间正常经营且按国家统计

报表制度要求及时报送统计报表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本《若干措施》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。

2.上述措施按“就高不重复原则”兑现，享受招商奖励兑现

企业不重复享受。

3.本《若干措施》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县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监委。

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23日印发


